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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gL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康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董事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採納之 

提名政策 

 

1. 憲章 

 

1.1 康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於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於同日通過之決議案批准並採納提名政策（「該政

策」）。 

 

2. 目的及原則 

 

2.1 該政策旨在確保董事會在技能、經驗及多元化觀點等方面保持平衡，以配合本公

司之業務需求。 

 

2.2 本公司之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獲授權物色具備合適資格可擔任董事會

成員之人士，並挑選提名有關人士出任董事或就此向董事會提供意見。 

 

2.3 董事會最終負責挑選及委任新董事。 

 

3. 董事提名程序 

 

3.1 提名委員會運用各種方法物色董事人選，當中包括董事會成員、管理層及專業獵

頭公司之推薦建議。此外，提名委員會將會考慮由本公司股東（「股東」）妥善

提交之董事人選。 

 

3.2 所有董事候選人（包括現任董事及股東提名之候選人）均由提名委員會基於董事

資格進行評估，有關詳情概述如下。儘管董事候選人將按相同準則進行評估，但

提名委員會保留為該等準則制定相對比重之酌情權，而該比重或會根據董事會整

體之組成、技能及經驗而有所變更，而非按個別候選人釐定。 

 

3.3 董事候選人之評估可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 審閱履歷及過往工作經驗； 

• 個人面試； 

• 核實專業及個人推薦信；及 

• 背景調查之表現。 

 

3.4 董事會將詳細考慮有關推薦建議，並負責指定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獲選舉

之董事候選人及挑選董事以填補董事會之空缺。 

 

 

 




